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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新北市金山區公所 

 106 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金查核紀錄表 

 

項

次 

查核項目 查核方式 查核結論 建議意見 

1 106年度

放射性廢

棄物貯存

回饋金 

實地查核 1.106 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

金撥付該公所新臺幣 17,300,357 

元，其中 16,780 ,000元已納入該公

所 106 年度預、決算辦理，賸餘款 

884,151 元規劃納入 108 年度財源繼

續支用（520,357 元依本會核准通知

單編列計畫為「社教活動相關經費

（4-6A)／全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（1 

-1C)」，餘 363,794 元請該公所提報

計畫送本會核准後據以執行），將持

續追蹤賸餘款辦理情形。  

2.本年度辦理「地方公共建設之規

劃、興建、維修與營運」比例占撥付

金額 6.73%，餘用於辦理協助地方公

益活動與福利措施及區民喪葬補

助，係通盤考量該區民眾需求編列，

尚符合增進周遭居民福祉之用途。 

建議酌增

辦理公共

建 設 比

例。 


